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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與內地開展器官移植合作的建議  

 
 感謝你於 2022 年 12 月 20 日致函本局，轉達議員提出有關

與內地開展器官移植合作的建議。本局經諮詢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

（下稱「醫管局」）後，現綜合回覆如下：  
 
 本港一名四個月大的女嬰芷希，早前因為「擴張性心肌病變」

出現心衰竭，特區政府遂向中央政府尋求協助，中央政府隨即積極

與香港建立兩地跨部門中樞協調，而內地相關單位亦大力支持配

合。通過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 (COTRS)在全國範圍內

確認該器官於內地並沒有其他合適的受贈者後，在極短時間內完成

審批，成功將一名內地腦死亡的幼兒患者無私捐獻的心臟極速運港。 

 

 這次合作充分體現出內地與香港共同以「生命至上」的原則

和信念，攜手拯救生命，意義極為重大。特區政府再次衷心感謝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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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政府及內地相關單位的大力支持和配合，以及內地捐贈者父母的

大愛。

香港目前未有恆常機制與境外（包括內地）醫療機構分享

遺體器官捐贈，但香港法律一直容許按個案需要，規管個別跨境器

官輸入和移植，過往亦有個別本港與其他地區的跨境器官捐贈和移

植個案獲安排進行。就香港與內地而言，兩地器官捐贈和移植的法

規、分配制度及病人的臨床處理雖有不同，對人體捐獻器官的獲取

與分配，以及跨境運送等亦有按國際標準制定的嚴格規定。

在探討是否設立香港與內地醫療機構分享遺體器官的恆常

機制時，政府須研究一籃子因素，包括但不限於兩地遺體器官捐贈、

獲取、分配、移植以至進出口等法規和安排、器官運送的安全性（如

運送模式和時間限制）、與本地器官分配制度和輪候名單的銜接等，

確保不論是香港或內地的捐贈器官，得以經過適當的機制和安排，

安全、合法、公平、公正地應用於兩地最有需要的病人身上。 

綜觀而言，政府對探討與內地醫療機構建立恆常的器官捐贈

分享機制持積極開放態度。我們會繼續與負責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

共享計算機系統的單位商討，以病人福祉為依歸，通盤考慮上述各

項因素，並密切留意各地包括內地在器官移植方面的發展，適時向

立法會匯報有關進度。 

與此同時，政府會繼續努力推廣器官捐贈，多管齊下推動更

多公眾教育和宣傳，務求在社會上建立接受和推崇器官捐贈的文化。 

醫務衞生局局長

(何美智   代行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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